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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对
“
表述

”
和

“
含义

”
这两个

概念以及几个相关概念的说明

首先
, “

表述
”

( A us d ur e k
,

exn
sr s i o n ) 指 的是

什么 ? 它与
“

符号
” 、 “

含义
” 、 “

对象
, , 、 “

行为
”

等等的关系是怎样的 ?

形式逻辑中的
“

表述
”

通常是指一门语言的

基本符号序列
,

诸如被说出的语音符号
,

被写下

的语词符号等等
,

也被译作
“

表达式
” 。

胡塞尔

首先确定
,

在
“

表述
”

与通常意义上 的
“

符号
”

之间有以下差异
: “

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

号
,

然而 并不是每个符号都具有一个
`

含 义
’ 、

一个借助 于 符号 而
`

表述
’

出来 的
`

意义 ” ,

( 《逻辑研究》 xx z l
,

A 2 3 z B , 2 3 )
。

就这方面来看
,

“

表述
”

是一个比
“

符号
”

更狭窄的概念
,

它仅

仅意味着一些特定的
“

符号
” ,

即
“

有含义的符

号
”

(参见 《逻辑研究 》 Ixz l
,

A 30 一 3 1/B l
3 0 -

3 1 ) ; 而一些
“

符号
”

则完全有可能不具有任何

含义
。

但从另一方面来看
, “

表述
”

概念的范围又

可 以比
“

符号
”

更宽泛 ; 因为胡塞尔的分析表

明
,

并不是所有
“

表述
”

都与
“

符号
”

有关
。

只

有在告知的话语中
,

在
“

传诉
”

中
, “

表述
”

才

与
“

符号
”

交织在一起
,

而在孤独的心灵生 活

中
, “

表述
”

则可 以在独立于
“

符号
”

的情况下

发挥含义的作用 ( 《逻辑研究》 11/ 1
,

A 24 B/
1

24
,

A 32 一 36 IB ,
3 2 一 36 )

。 “

表述
”

与通常意义上的
“

符号
”

的关系因而在胡塞尔看来并不是一种本

质性的关系
,

它们只是相互交切的两个范围
。

从
“

符号
”

方面来看则可以说
,

胡塞尔区分

两种意义上的
“

符号
”

( eZ ich en )
:
通常意义上的

“

符号
”

仅仅意味着一种
“

信号
”

( A nz
e i e h e n )

,

它包括
“

标号
”

( eK nnz
e i e h e n

)
、 “

记号
”

( M e r k z e ich en ) 等等
。

这个意义上的
“

符号
”

一般

可以具有两种功能
,

一是指示的功能
,

二是意指

的功能 ( 《逻辑研究》 11/ l
,

A 2 3 z B :
2 3 )

。

前者可

以说是指示着什么
。

我们可 以用海德格尔的例子

来说
,

脸红意味着 (指示着 ) 发烧或害羞
。

但真

正意义上的
“

符号
”

概念是指在
“

符号意识
”

中

的
“

符号
” 。

它是具有含义的
“

符号
” ,

意味着一

个
“

表述
”

所具有的物理方面
,

例如被说出的语

音符号
,

被写下的语词符号等等
,

它们被赋予了

特定 的 含 义
,

被 用 来 表述 某 些 东 西
。

意指

(玩d u e t e n ) 就是给予意义 ( B e de u tu飞 罗be n
)

。

胡

塞尔认为
,

只有当
“

符号
”

具有含义
、

行使意指

的功能时
,

它才进行表述 ; 换言之
,

只有当
“

符

号
”

具有含义时
,

它才可以被称作
“

表述
”

(同

上 )
。

与此相反
, “

表述
”

与
“

含义
”

的关系则具

有本质性的意义
。

胡塞尔在 《逻辑研究》 中便已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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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认为
, “

在表述这个概念 中含有这样的意思
,

即
:

它具有一个含义
。

如前所述
,

正是这一点才

将它与其他的符号区分开来
。

因此
,

确切地说
,

一个无含义的表述根本就不是表述
”

( 《逻辑研

究》 l x/ l
,

A 5 4 / B , 5 4 )
。

以后在 《纯粹现象学与现

象学哲学的观念》 第一卷中
,

胡塞尔还进一步强

调
, “

逻辑含义是一个表述
。

语音之所 以被称作

表述
,

乃是因为语音表达出属于它的含义
。

表达

原初是在含义之 中
。 `

表述
’

是一种奇特的形式
,

它可 以适用 于所有
`

意义
’

(意 向相 关项 的
`

核
’

)
,

并且将意义提升到
`

逻各斯
’

的王国之

中
,

即提升到概念之物的王国之中
,

因而也提升

到
`

普遍之物
’

的王 国之中
”

( 《全集》 111 八
,

25 7)
。

据此也可以说
, “

含义
”

是
“

表述
”

得以

成立的前提
。

现在我们再来看对前面提到的两 个方 面
,

“

表述显现
”

与
“

含义意向
”

(连同
“

含义充实
”

)

的划分
: “

表述
”

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符号
,

因

为它具有含义的指向
,

它意指着某种东西
。 “

符

号
”

与
“

含义
”

的关系因而也可以说是
“

标识
”

(
“

符号
”

z e i e h e n ) 与
“

被标识者
”

(
“

符号所标志

之物
” B ez e ie ho e tes ) 的关系

,

而
“

表述
”

则意味

着一个
“

在符号和符号所标志之物之间的体验统

一中的描述性因素
”

( 《逻辑研究 》 JJ/ 1
,

A 40/ B
,

4O )
。

所谓
“

体验统一
” ,

在这里无非是指
“

符号

意识
”

行为的统一
。

以一个文字符号 A 为例
。

我

们看到这个符号 A
,

也就是说
,

我们具有对这个

符号的外感知
,

它与其他的外感知并无两样
。

如

果 A 作为
“

表述
” 、

作为真正意义上 的
“

符号
”

在起作用
,

那么对它的外感知的性质便会发生根

本性的改变
。

这个改变在于
,

符号 A 对我们来说

还是直观当下的
,

它还在显现给我们 ; 但我们并

不朝向它
,

并不朝 向这个或是用墨水写出
,

或是

用油墨印刷出来的文字符号本身
。

这个符号 A 本

身虽然没有变化
,

它仍然那样地写在那里
,

没有

增多
,

也没有减少
,

但它却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意

识活动的对象 ; 我们的意向仅仅朝向在意义给予

行为中被意指的实事
,

亦即通过这个符号 A 而被

标志出来的东西
,

譬如一个特定的人
。 “

纯粹现

象学地说
,

这无非意味着
:

如果物理语词现象构

造于其中的直观表象的对象愿意作为一个表述 而

有效
,

那么这个直观表象便经 历了一次本质的
、

现象的变异
。

构成这 个直观表象中对象现象的东

西不发生变化
,

而体验的意向性质却改变了
。

意

指的行为不需要借助于任何一个充实性 的或说明

性的直观的出现就可以构造起自身
,

这个意指的

行为是在语词表象 的直观内涵中找到其依据 的
,

但它 与朝向语词本身的直观意向有着本质 的差

异
”

( 《逻辑研究》 2121
,

A 叼
一 4 l z B ,

犯
一 4 x )

。

在这个意义
_

[
, “

表述
”

是一个处在
“

符号
”

与
“

含义
”

之间的因素
,

这是从意向相关项 的角

度来看 ; 同时
, “

表述
”

也是一个使外感知行为

向符号行为的过渡得以可能的因素
,

这是从意向

活动的角度来看
。

但第一逻辑研究既然被命名 为
“

表述 与含

义
” ,

那么在对
“

表述
”

概念做 了简要的说明之

后
,

我们还必须再来看一下胡塞尔的
“

含义
”

概

念或
“

意义
”

概念①
。

它们构成胡塞尔含义理论

山 从总体上看
,

与 G
.

弗雷格的做法不同
, “

意义
”

( iS nn )

概念与
’ `

含义
’ `

( 】̀州。 t un 川 概念在胡 塞尔那里显然是同义词

他曾多次说明
: “ `

含 义
’

对我们来说是 与
`

意 义
’

同义 的
” ;

“ `

意义
’

—
一

这个词一般与
`

含义
’

等值使用
”

( 《逻辑研究》
11 八

,

A 53 /伐 52 ; 《全集》 111 l/
,

256) 虽 然胡塞尔在研究手稿

中也曾流露出区分
“

含义
” `
万

“

意 义
”

的想法 ( 《全集》 欠 X

竹
,

17 8)
,

但那只是偶尔的
一

闪念
,

不足以代表胡塞尔的主导思

想 这 里忽略不计

当然
.

仍需要注意的是
,

胡塞尔在对这 两个概念的使用上

始终各有偏重 由此而引出 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论
』

点
: 在胡塞

尔那里
,

含义概念更适用 于语言逻辑分析
,

而意义概念则更适

用 于意识行为分析
;
与含义相关的是

“

表述
” ,

而与意义相关的

则是
“

行为
” _

这一确认的意义实际 上己经超出 厂单纯概念定义

的范围 因为
,

胡塞尔并不把语 言逻辑分析看作是 与意识行为

分析相并列的研究课题
,

而 是认为前者必然奠 基于后者之中

由此可以得出
,

任何
“

含义
”

都是有意义 的
,

但并不一定任何
“

意义
”

都具有含义
。

胡塞尔本人在 《逻辑研究》 中偏重使用
“

含义
”

概念
,

因为在那里首先要解决的是
“

逻辑
”

问题 ; 在

扮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行学的观念》 第
一

卷中
, “

含义
”

概念则

退到后 台
,

取而代之 的是
“

意义
”

概念 (参 见
: 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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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7 )

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
:

胡塞尔本人在 《逻辑研究》 中便

已经开始有意或无意地 区分使用
“

含义
”

和
“

意义
”

概念
:

在

讨论语言的第 一研究中较多使用
“

含义
” ,

在讨沦
“

行为
”

的第

五研究中较多使用
“

意义
`
’

概念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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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核心
。

这个理论主要包含在 《逻辑研究 》 和

《 1卯8 年的含义理论讲座 》 中
。

它也是胡塞尔学

说在英美学界最受关注的部分
。

胡塞尔在他的意义 (含义 ) 理论中区分含义

和含义指向
,

在符号行为中
,

含义是同一的
,

它

背后的根据是种属的同一
,

具有客体的相关性
。

而含义指向是一个意向行为
,

它是个体的
,

与个

别的主体行为相关联
。

意义理论要讨论的是在同

一的含义与杂多的个体含义指向之间的复杂关

系
。

在以后 的 《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

念》 第一卷 ( 191 3 年 ) 中
,

胡塞尔也将它们称作
“

意 向 活 动
”

( N姗 15
) 和

“

意 向 相关 项
”

( N oe lan )
。

它们的确切意思是指
:
赋予意义的行

为和由此而构成的一个行为的意义统一
。

“

意义
”

概念是胡塞尔意向分析中的中心概

念
。

胡塞尔本人在 《逻辑研究》 曾明确指出过这

个概念的双重含义
: “

l) 意义可以是指感知的完

整内容
,

也就是说
,

意向对象连同其存在样式

(设定 )
。

2) 但
`

意义
’

也可以是指这样一个单

纯的意向对象
,

人们能够从那些可能变化的存在

样式中强调出这个单纯的意向对象
”

( 《全集》

Xl
,

35 2)
。

可以说
,

意义概念与对象概念在胡塞

尔那里是密切相关的
。

每个对象都必须回归到构

造出它们的先验意识之上
,

就这点而言
,

对象就

是意义
。

根据以上 的大致规定
, “

意义
”

这个概念所

标识的应当就是意识行为的
“

意向相关项的核

心
”

( 《全集》 111 l/
,

3 05 )
。

如果我们现在把
“

意义
”

与
“

表述
”

两个概

念放在一起
,

那么就可以用得上胡塞尔在第五逻

辑研究中做出的一个定义
:
它们是

“

在某些行为

中展示给我们的两个客观统一
”

( 《逻辑研究》

11 / l
,

A 3 82 /残 如 7 )
。

里
,

符号与符号所标识的东西之间并不需要有相

似性
。 a 既可 以代表一个人

,

也可 以代表一个化

学元素或一个数字
。

甚至任何一个自然物体也可

以被用作符号
,

例如用一块石头来代表一个城市
。

因此
,

符号不同于图像
,

没有什么不能成为

符号的
。

这里的关键在于
,

一个物体之所以可以

成为符号
,

乃是因为它与具有表述特征的含义意

向发生联系
。

这也就是说
,

一个真正的符号必定

意味着某些用来进行表述的符号
。

就像在图像意识中不可缺少一个物理图像

(图像事物 ) 一样
,

在一个符号意识中
,

这样的

符号或物理表述现象是必不可少的
。

对这个物理

表述现象的立义 (统摄 ) 与我们对其他物理事物

的立义 (统摄 ) 是一致的
。

胡塞尔说
, “

它与任

何其他的物理客体一样
,

是在同一个意义上
`

被

给予
’

我们
,

即是说
,

它显现 ; 而它显现
,

这里

的意思就相当于
:
某个行为是体验

,

在其中这个

和那个感觉体验以某种方式
`

被统摄
’ 。

与此相

关的行为当然是感知表象或想象表象 ; 在它们之

中
,

表述在物理的意义上构造出自身
” 。

( 《逻辑

研究》 11 2 1
,

A 3 8 2 z B
:

如7 )

当然
,

符号意识之所以有别于一个单纯的外

感知
,

乃是因为它不仅仅是对物理表述现象的把

握
,

例如对一个用粉笔写 的
“

正
”

字的感知
。
①

符号意识的本质在于
,

它永远都必须是一个复合

的行为
、

一个建基于直观行为之上的行为
。

这一

点明确地表现在
:
我们在符号意识中所意指的东

西并不是这个符号
,

而是由这个符号所标识的东

六
、

符号意识的基本要素与结构

在图像意识的情况中我们知道
,

图像与图像

所描绘的东西之间必须具有相似性
,

否则图像意

识便无从谈起
。

与图像意识不同
,

在符号意识这

① 若果如此
,

语词便失去了符号的功能
。

即是说
,

一旦我

们的兴趣仅仅朝向感性之物
,

仅仅朝向单纯作为声响构成物的

语词时
,

语词便不再是语词符号
,

而至多只是被胡塞尔称作
“

自在的符号
”

的东西
,

例如被书写的语词本身
、

被印刷出来的

文字本身等等
。

在我们的例子中
,

那个
“

正
”

字便只是一个划

痕
,

而不是一个语词
。

因此胡塞尔说
, “

如果我们将兴趣首先转

向自在的符号
,

例如转向被印刷出来的语词本身
,

那么在物理

的符号现象和它的为它打上表述烙印的含义意向之间的描述性

区别就会最清楚地表现出来
。

如果我们这样做
,

那么我们便具

有一个和其他外感知并无两样的外感知 (或者说
,

一个外在的
、

直观的表象 )
,

而这个外感知的对象失去了语词的性质
” 。

( 《逻

辑研究》 H l/
,

A 40/ 残 40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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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塞尔在第一逻辑研究中对此的描述是
:

“

尽管语词 (作为外在的个体 ) 对我们来说

还是直观当下的
,

它还显现着
;
但我们并不朝向

它
,

在真正的意义上
,

它已经不再是我们
`

心理

活动
’

的对象
。

我们的兴趣
、

我们的意向
、

我们

的意指— 对此有一系列适当的表述— 仅仅朝

向在意义给予行为中被意指的实事
。

纯粹现象学

地说
,

这无非意味着
:
如果物理语词现象构造于

其中的直观表象的对象愿意作为一个表述而有

效
,

那么这个直观表象便经历了一次本质的
、

现

象的变异
。

构成这个直观表象中对象现象的东西

不发生变化
,

而体验的意向性质却改变了
。

意指

的行为不需要借助于任何一个充实性的或说明性

的直观的出现就可以构造起自身
,

这个意指的行

为是在语词表象的直观内涵中找到其依据的
,

但

它与朝向语词本身的直观意向有着本质的差异
。

与这个意指行为特殊地融合在一起的常常是那些

新的行为或行为复合体
,

它们被称作充实性的行

为
,

并且
,

它们的对象显现为在意指中被意指的

对象
,

或者说
,

借助于 意指而被指称的对象
。 ”

( 《逻辑研究 》 n 八
,

A 40
一 4 1/ 氏 40

一 4 1)

他在第五 逻辑研究中还再 次对此描述说
:

“

表述会被感知到
,

但
`

我们的兴趣并不生活在
’

这种感知之中 ; 如果我们不分心 的话
,

我们不会

去注意标识 ( eZ ihc en )
,

而毋宁会去注意被标识

之物 ( ( las B e二 ie h n e te ) ; 因而
,

起主导作用的主

动性应当属于赋予意义的行为
。 ”

( 《逻辑研究》

11 / l
,

A 3 82 /残 如 7 )

胡塞尔在这里提到的
“

体验的意向性质 的改

变
”

是指从单纯的感性感知如对粉笔划痕的感知

向符号意识的转变
,

在这个符号意识中
,

粉笔字
“

正
”

可以被理解为正确的
“

正
” ,

也可以被理解

为正斜的
“

正
” ,

甚 至还可 以被理解为中文的计

数符号
“
五

” 。

在这里
,

感性的材料即看到的粉

笔划痕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
,

但意指它的行为

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
。

实际上可以说
,

这里发生

了第二个立义
,

即粉笔划痕被理解为语词
“

正
”

或数目
“

五
” 。

由此而产生 出符号意识中的第二

个被构造出来的东西
,

或者说
,

第二个对象
。

这

个对象就是
“

含义
”

或
“

意 义
” ;

胡塞尔在上面

所引的第一段描述中将这个称之为
“

在意义给予

行为中被意指的实事
” ,

在第二段描述中则称之

为
“

被标识的东西
” 。

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
,

符号意识必定是一个复

合行为
。

所谓复合行为
,

并不是说有两个行为外

在地并列在一起
,

并且同时进行
,

而是有两个构

造活动
、

两个行为通过联结而产生出一个统一的

整体行为
。

当然
,

必须指 出
,

在符号意识这个复合行为

中
,

并不是并列地发生着两种构造活动
,

而是始

终有主有次
。

符 号意识之所 以被成为符号意识
,

乃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在这里总是偏重于被标识

的东西的显现
,

即意义给予的进行
。

用胡塞尔的

话来说
, “

起主导作用 的主动性应 当属于赋予意

义的行为
” 。

至此
,

胡塞尔可以说
, “

有两样东西似乎会

保留下来
:

一是表述本身
,

二是它所表述的作为

它的含义 (它的意义 ) 的东西
” 。

( 《逻辑研究》

11/ 1
,

A 37 B/
2

37 ) 但是
,

倘若胡塞尔止步于此
,

那么他的语言表述行 为分析— 或者更宽泛地

说
:
符号意识分析— 就还没有比其他的理论向

前推进多少
。

至少我们可 以接着胡塞尔说
: “

在

这里有许多关系交织在一起
”

( 《逻辑研究》 n /

l
,

A 3 7 / BZ 37 )
。

具体地说
,

符 号之所 以能够代表被标识之

物
,

乃是因为符号被相应的行为赋予了含义
。

换

言之
,

一个表述通过一个行为而被赋予意义
,

因

此这个行为叫做
“

赋予含义的行为
” ,

胡塞尔也

将它简称为
“

含义意 向
” 。

这个含义意向有可能

得不到充实
,

例如
“

or 价 ”

便是一个几乎无法得

到直观充实的含义
,

但许多的含 义有可能在直观

中得到充实
,

例如
“

一匹马
”

这个含义
。

而在得

到充实的情况下
,

与这个赋予含义的行为相对的

便是
“

含义充实的行为
” ,

它被 胡 塞尔简称 为
“

含义充实
” 。

它是
“

在认识统一或充实统一 中与

赋予含义的行为相互融合的行为
”

( 《逻辑研究》

11/ l
,

A 38 /BZ 3 8 )
。

这便是在前面提到的胡塞尔对语言陈述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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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即便至此
,

胡塞尔的分析也

还远远没有结束
。

胡塞尔在符号意识中还发掘出

其他的本质要素
。

在符号意识中也像在图像意识

中一样
,

还存在着第三个客体
。
①

七
、

表述和含义的客观性
、

观念性

在符号意识中出现的这第三个客体简单说来

便是对象
。

胡塞尔认为
,

一个表述不仅具有其含

义
,

而且也与某些对象发生联系
。

而对象永远不

会与含义完全一致
。

( 《逻辑研究 》 11 l/
,

A 4 6/ 氏

46 ) 他说
, “

如果我们通过对许多事例的比较而

得以确信
,

多个表述可 以具有同一个含义
,

但却

具有不同的对象
,

并且
,

多个表述可以具有不同

的含义
,

但却具有同一个对象
,

那么
,

区分含义

(内容 ) 和对象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了
” 。

( 《逻辑

研究 》 IF I
,

A 47 /残 47 ) 胡塞尔提供的事例有
:

“

耶拿的胜利者
”

和
“

滑铁卢 的失败者
”

是两个

不 同的含义
,

但却指称同一个对象
:
拿破仑 ;

“

等边三角形
”

和
“

等角 三角形
”

也是如此
,

它

们含义不同
,

指称的却是同一个几何形态
。

由此可见
,

表述
、

含义和对象是不可混为一

谈的
。

就表述而言
,

胡塞尔首先区分主观的表述

和客观的表述
。

先看客观的表述
。

胡塞尔说
, “

我们将一个

表述称之为客观的
,

如果它仅仅通过或能够仅仅

通过它的声音显现内涵而与它的含义相联系并因

此而被理解
,

同时无须必然地观看做陈述的人以

及陈述的状况
” 。

这样的表述
,

最典型地包含在

理论表述中
,

例如
,

科学原理和定理
、

证明和理

论等等建立于其上的那些表述
。

胡塞尔举例说
,

“

现时话语的状况丝毫不会影响到例如一个数学

表述意味着什么
。

我们读到它并且理解它
,

同时

无须去思想某个说者
” 。

( 《逻辑研究》 11 l/
,

A

5 1/残 5 1 )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
“

1 + I = 2” 。

再看主观的表述
。

胡塞尔的定义是
: “

我们

将这样一种表述称之为本质上主观的和机遇性的

表述
,

或简称为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
,

② 这种表

述含有一组具有概念统一的可能的表述
,

以至于

这个表述的本质就在于
,

根据机遇
、

根据说者和

他的境况来决定它的各个现时含义
。

只有在观看

到实际的陈述状况时
,

在诸多互属的含 义中才能

有一个确定的含义形成给听者
。

因而
,

由于理解

在正常的情况下随时都在进行自身调整
,

所以在

对这些状况的表象中以及在它与表述本身的有规

则的关系中便必定包含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可

把握的并且是充分可靠的支撑点
,

这些支撑点能

够将听者引导到在这 个情况中被 意指的含义上

去
。 ”

( 《逻辑研究》 11 八
,

A 5 1 /B :
5 1 ) 对此胡塞

尔所举的例子是
:
在主观的表述中包含着人称代

词 (
“

我
” ③

、 “

你
”

等等 )
、

指示代词 (
“

这个
” 、

“

那个
”

等等 )
、

与主体有关的那些规定 (
“

这

里
’ 、 “

那里
”

) 以及部分带有这些表象或类似表

象的表述 (
“

这个皇帝
” 、 “

这盏灯
”

等等 )
。

关于主观表述和客观表述之间的关系
,

胡塞

尔认为
, “

从理想上说
,

在同一地坚持其暂时具

有的含义意向的情况下
,

每一个主观表述都可以

通过客观表述来代替
” 。

这在胡塞尔看来也意味

着
“

客观理性的无局限性
” ,

更具体地说
: “

所有

存在着的东西都是
`

自在地
’

可 认识的
,

它们的

别愈点研幽食节妇
l

① 关于
`

图像意识
”

的现象学分析
,

川
一

以参阅笔者的论文
“
图像意识的现象学

” ,

载于 许江 丈主 编 )
:

《人文视野》
,

杭州
,

中国美术出版社
,

2《X犯年
,

第 12 一 31 页
。

— 笔者在其中说明
,

胡塞尔在图像意识中区分出图像客体
、

图像事物 (物理图像 )

和图像主题 (精神 图像 ) 这样三个客体以及 与之相关的三种 立

义
。

② 事实上
,

胡塞尔用
“

主观的
”

和
“

客观的
”

来区分
“

表

述
” ,

在术语上的选择并不是很幸运
。

因为它们很容易与后 面所

做的对
“

含义
”

的
“

主观
”
和

“

客观
”

的区分相混淆
。

因此
,

“

机遇性的
”
和

“

非机遇性的
” “

表述
` ,

应当是更为贴切的术语

感谢中山大学哲学系的任远先生向笔者指出这一点

③ 胡塞尔
,

《逻辑研究 》 fl l/
,

A 82 /残 82
。

胡塞尔在这里

对
“

我
` ’

这个人称代词的描述以后由于 J
.

德里达在 《声音 与现

象》 中的引述而为人所熟知 : “

每 一个含有人称代词的表述都缺

乏客观的意义
。 `

我
’

这个词在不 同的情况 下指称一个不同的

人
,

并且它是借助于不断更新的含 义来进行指称的
。

它的含义

每 一次是什么
,

这只有从生动的话语中以及从它所包含的直观

状况中才能得知
。

如果我们读了
`

我
’

这个词而不知道写这个

词的人是谁
,

那么这个词即使不是一个无含义的词
,

也至少是

一个脱离了它的通常含义的词
”

( 《逻辑研究》 11 门
,

A 82/ 陈

82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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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是在内容上被规定 了的存在
,

它们在这些和

那些
`

自在真理
’

中表明自己 所有存在着的东

西都具有 自在地确定不变的属性 与关系
,

并且
,

如果它是在事物性 自然意 义
_

l二的实在存在
,

它便

都具有它在空间和时间中确定不变的广延 和位

置
,

它的确定 不变的保持方式和变化方式
”

但

是
,

胡塞尔毕竟只是将用客观表述替代主观表述

的想法视为一种理想
,

而且是
“

离我们还无限地

遥远
”

的理想
。

他最终认为必须承认
, “

这种可

替代性不仅出于实践需要的原因
,

例如由于它的

复杂性
,

而未得到实现
,

而且这种可替代性事实

上在最广泛的程度上无法实现并且甚至永远无法

实现
。

在用 客观 表述来完全取代主观表述 的 力

面
” , “

任何一种尝试显然都是徒劳的
”

( 《逻辑研

究 》 11 / l
,

A s Z z BZ 52 )
。

那么在含义方面或意义方面
,

情况又是如何

呢 ? 我们是否也可以将含义分为客观 含义和 主观

含义
、

固定的含义和随机变化的含义呢 ? 即是

说
, “

一些含义以固定种类的方式体现了观念的

统一
,

它们始终不为主观表象和思维 的变 化所

动 ; 而另一些含义则处在主观心理体验的变动之

中并且作为暂时的事件时而在此
,

时而 又 不在

此
”

? ( 《逻辑研究》 11 / 1
,

A 89 /残 8 9 )

对此
,

胡塞尔的回答是肯定的
: “

这一点是

明白无疑的
:
就含义本身来看

,

在它们之间不存

在本质区别
。

实际的语词含义是有偏差的
,

它们

在同一个思想进行中常常会有变化 ; 并且就其本

性来看
,

它们大部分是随机而定的
。

但确切地

看
,

含 义 ( Bde e u tun g ) 的 偏 差 实 际 上 是 意 指

( B e de ut en ) 的偏差
。

这就是说
,

发生偏差的是那

些赋予表述以含义的主观行为
,

并且
,

这些行为

在这里不仅发生个体性的变化
,

而且它们尤其还

根据那些包含着它们含义的种类特征而变化 但

是
,

含义本身并没有变化
。

这种说法的确有些背

谬
,

除非我们像在统义的和客观固定的表述那里

一样
,

也在多义的和主观混浊的表述那里始终坚

持将含义理解为观念的统一
。

而那种倾向于固定

表述的通常说法认为
,

无论谁来说出同一个表

述
,

含义都始终是同一个 ; 这种关于同一含 义的

说法要求我们这样来理解含义
,

不仅如此
,

我们

分析的主导 目的首先也要求我们这样做
。 ” ① 这也

就是说
,

含义就是观念的统一
,

因而始终是同一

的
、

观念的
、

统义的
。

当人们说含义有偏差时
,

偏差的往往是那些赋予表述 以含义 的主观行为

用胡塞尔以后的术语来说就应 当是
,

意义或
“

意

向相关项
”

是统一的
、

不变的
,

而意义给予的活

动或
“

意向活动
”

的情况却恰恰相反
。
②

至此
,

我们似乎已经可 以说
: 主观的表述因

为缺乏客观的含义而是主观的
。

客观的表述因为

具有客观的含义而是客观的
。

、 、

逻辑学的定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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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所讨论的问题重又将我们带回到逻辑学

的定义上来
。

虽然胡塞尔在 20 世纪初便令人信

服地指出了心理主义的最终归宿
,

但在对逻辑学

的定义上
,

逻辑学界至今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

论
。

以波兰著名的逻辑学家卢卡西维茨为例
,

他

在 《逻辑研究》 发表半个世纪 ( 19 51 年 ) 之后仍

然在审视
“

逻辑学 的对象是什么
”

这样一 个问

题
。

他用 一 节 的篇幅来 回答
“

什么是 形 式 逻

辑 ?
” ,

并认为
,

通常人们所理解的
“

形式逻辑是

对思维形式的研究
”

这个定义是从
“

逻辑学是思

想规律的科学
”

这个逻辑学定义得来的
,

但这个

定义是错误的
,

因为
“

研究我们实际
_

L如何思维

或我们应当如何思维并不是逻辑学的对象
,

第一

个任务属于心理学
,

第二个任务类似于记忆术一

类的实践技巧
” 〔’ (] PP , , 一

州
。

在 这点上
,

卢卡西维

① 《逻辑研究》 n 八
,

A gl /残 91
。

需要注意的是
,

胡塞尔

在 《逻辑研究》 第二版的
“

前言
”

中提到过
“

含义作为观念所

具有的根本性的双重意义
” ,

并认为自己
“

只是片面地强调 了意

识活动的含义概念
,

而实际 上在某些重要 的地方应当对意识对

象的含义概念做优先的考察
” 。

这个 自我批评涉及的内容较深
,

这里暂且置而不论
。

在
“

结语
”

中我们再对此做出分析
。

② 当然
,

我们在这里无法进 一步深究
“

意向相关项
”

的概

念
。

关于这个概念
,

现象学研究界有过长期的争论
。

对此可 以

参考较有总结性和定论性特征的一篇文字
,

即 R
.

贝耐特的 雀胡

塞尔的 N

~
概念》

,

由笔者翻译发表在 《论证》 ( 赵汀阳编
,

沈阳
,

19 99 年 ) 第一辑上

M O D ER N PH ILO SO PH Y 2 0 0 3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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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是在内容上被规定 了的存在
,

它们在这些和

那些
`

自在真理
’

中表明自己 所有存在着的东

西都具有 自在地确定不变的属性 与关系
,

并且
,

如果它是在事物性 自然意 义
_

l二的实在存在
,

它便

都具有它在空间和时间中确定不变的广延 和位

置
,

它的确定 不变的保持方式和变化方式
”

但

是
,

胡塞尔毕竟只是将用客观表述替代主观表述

的想法视为一种理想
,

而且是
“

离我们还无限地

遥远
”

的理想
。

他最终认为必须承认
, “

这种可

替代性不仅出于实践需要的原因
,

例如由于它的

复杂性
,

而未得到实现
,

而且这种可替代性事实

上在最广泛的程度上无法实现并且甚至永远无法

实现
。

在用 客观 表述来完全取代主观表述 的 力

面
” , “

任何一种尝试显然都是徒劳的
”

( 《逻辑研

究 》 11 / l
,

A s Z z BZ 52 )
。

那么在含义方面或意义方面
,

情况又是如何

呢 ? 我们是否也可以将含义分为客观 含义和 主观

含义
、

固定的含义和随机变化的含义呢 ? 即是

说
, “

一些含义以固定种类的方式体现了观念的

统一
,

它们始终不为主观表象和思维 的变 化所

动 ; 而另一些含义则处在主观心理体验的变动之

中并且作为暂时的事件时而在此
,

时而 又 不在

此
”

? ( 《逻辑研究》 11 / 1
,

A 89 /残 8 9 )

对此
,

胡塞尔的回答是肯定的
: “

这一点是

明白无疑的
:
就含义本身来看

,

在它们之间不存

在本质区别
。

实际的语词含义是有偏差的
,

它们

在同一个思想进行中常常会有变化 ; 并且就其本

性来看
,

它们大部分是随机而定的
。

但确切地

看
,

含 义 ( Bde e u tun g ) 的 偏 差 实 际 上 是 意 指

( B e de ut en ) 的偏差
。

这就是说
,

发生偏差的是那

些赋予表述以含义的主观行为
,

并且
,

这些行为

在这里不仅发生个体性的变化
,

而且它们尤其还

根据那些包含着它们含义的种类特征而变化 但

是
,

含义本身并没有变化
。

这种说法的确有些背

谬
,

除非我们像在统义的和客观固定的表述那里

一样
,

也在多义的和主观混浊的表述那里始终坚

持将含义理解为观念的统一
。

而那种倾向于固定

表述的通常说法认为
,

无论谁来说出同一个表

述
,

含义都始终是同一个 ; 这种关于同一含 义的

说法要求我们这样来理解含义
,

不仅如此
,

我们

分析的主导 目的首先也要求我们这样做
。 ” ① 这也

就是说
,

含义就是观念的统一
,

因而始终是同一

的
、

观念的
、

统义的
。

当人们说含义有偏差时
,

偏差的往往是那些赋予表述 以含义 的主观行为

用胡塞尔以后的术语来说就应 当是
,

意义或
“

意

向相关项
”

是统一的
、

不变的
,

而意义给予的活

动或
“

意向活动
”

的情况却恰恰相反
。
②

至此
,

我们似乎已经可 以说
: 主观的表述因

为缺乏客观的含义而是主观的
。

客观的表述因为

具有客观的含义而是客观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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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地指出了心理主义的最终归宿
,

但在对逻辑学

的定义上
,

逻辑学界至今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

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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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他

在 《逻辑研究》 发表半个世纪 ( 19 51 年 ) 之后仍

然在审视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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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
。

他用 一 节 的篇幅来 回答
“

什么是 形 式 逻

辑 ?
” ,

并认为
,

通常人们所理解的
“

形式逻辑是

对思维形式的研究
”

这个定义是从
“

逻辑学是思

想规律的科学
”

这个逻辑学定义得来的
,

但这个

定义是错误的
,

因为
“

研究我们实际
_

L如何思维

或我们应当如何思维并不是逻辑学的对象
,

第一

个任务属于心理学
,

第二个任务类似于记忆术一

类的实践技巧
” 〔’ (] PP , , 一

州
。

在 这点上
,

卢卡西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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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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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注意的是
,

胡塞尔

在 《逻辑研究》 第二版的
“

前言
”

中提到过
“

含义作为观念所

具有的根本性的双重意义
” ,

并认为自己
“

只是片面地强调 了意

识活动的含义概念
,

而实际 上在某些重要 的地方应当对意识对

象的含义概念做优先的考察
” 。

这个 自我批评涉及的内容较深
,

这里暂且置而不论
。

在
“

结语
”

中我们再对此做出分析
。

② 当然
,

我们在这里无法进 一步深究
“

意向相关项
”

的概

念
。

关于这个概念
,

现象学研究界有过长期的争论
。

对此可 以

参考较有总结性和定论性特征的一篇文字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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叉 OD自RN勺H一产 OS OPHY表述的
“

客观含义
” ,

或者说
,

客观科学的研究

者
“

所感兴趣的不是理解
,

而是这个被他看作是

观念的含义统一的概念以及这个本身由概念构成

的真理
” 。

( 《逻辑研究 》 11 21
,

A 9 5 /BZ 9 5 ) 对这

个方面的强调在 《逻辑研究 》 中几乎处处可以看

到
。

这可能是因为胡塞尔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强

烈地感受到将科学以及科学认识论心理主义化的

趋向
,

并力图对此作出同样强烈的反应的缘故
。

然而另一方面
,

胡塞尔也一再地谈到
,

科学

研究者
、

尤其是纯粹逻辑学家
,

不应 冒昧地将语

言事物和符号事物与客观的思想事物和含义事物

截然分离开来
。

尽管
“

在科学中具有根本决定性

的东西是含义而不是意指
,

是概念和定理而不是

表象和判断
” ,

尽管在科学中决定性的是客观的

内涵而非主观的活动
,

但是
,

一门科学
、

哪怕是

最客观的科学
,

仍然不得不涉及含义本身与含义

意向和含义充实之间的观念联系
,

即与含义相关

的可能认识功能
。

正因为此
,

胡塞尔在 ((逻辑研究》 中才带着

一种几乎是抱怨的口气说
: “

要想正确地描述现

象学的实事状态
,

麻烦是不会少的
。

只要人们明

白
,

所有对象和对象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只是通过

那种与它们有本质差异的意指行为才成为它们本

身所是
,

在这种意指行为中
,

对象和对象关系被

表象给我们
,

它们作为被意指的统一与我们相对

立
,

那么我们就会感到
,

这些麻烦实际上是不可

避免的
。 ”

( 《逻辑研究》 11 l/
,

A 4 1 一 42 /氏 41 -

4 2) 事实上
,

逻辑学的真正的困难性并不在于客

观内涵
,

而在于这些 客观的 内涵 (如概 念
、

定

律 ) 总是在与主观活动 (表象
、

判断 ) 的联系中

被给予的
,

更确切地说
,

它们只能在主观的活动

中被给予
,

否则我们谈论的和从事的便是纯粹的

形而上学
,

而不是纯粹的逻辑学
。

如果我们永远

不去顾及主观的意识活动层面
,

那么
“ `

涌现出
’

纯粹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和观念规律的
`

泉源 ” ’

就对我们永远是封闭着的
。

也可能是因为第一逻辑研究具有
“

纯准备工

作的特征
” ,

所以胡塞尔没有在这里将这些问题

充分展开
。

对此在 《逻辑研究》 第二版时
,

胡塞

尔曾对自己十多年前 的工作作出批评性的回顾
,

指 出第一逻辑研究所 含有的两个间题或缺陷
:

“

第一项研究— 表述与含义— 在新版中也保

留其纯准备工作的特征
。

它引起人们思考
,

它将

现象学初学者的 目光引 向意 向意识所含的最初

的
、

然而却已十分困难的问题上
,

但它还不能完

善 地 处 理 这 些 问 题
。

它 对 待 这 些 机 遇 性

( ok k as io en 川 含义 (确切地说
,

所有经验的直言

判断都属于这些含义 ) 的方式是强制性的一
一这

是由于
“

导引
”

无法完全把握自在真理的本质而

造成的必然结果
。

“

这里必须指出这项研究所含的另一个缺陷
,

这个缺陷在这一卷的结尾才能得 以自明并受到更

正 :
它未能顾及到意识活动与意识对象之间的区

别和相应关系 (这种区别和相应关系在所有意识

领域中所具有的基础作用在 《观念》 中才得以完

全澄清
,

但在这部旧著最后一项研究的许多个别

阐述中
,

有关这些作用的说明已经达到了突破 )
。

因此
,

含义作为观念所具有的根本性的双重意义

未能得以突出
。

作者只是片面地强调了意识活动

的含义概念
,

而实际上在某些重要的地方应 当对

意识对象的含义概念做优先的考察
。 ”

( 《逻辑研

究》 I
,

B X W )

究竟如何评价胡塞尔在此所确定的两个缺

陷
,

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
,

而且最好是对照 J
.

德里达在 《声音与现象》 中对胡塞尔第一逻辑研

究的批评来进行考虑
。
①

(全文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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